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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声明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之前，已向独立董事提交了公司《关于杭州上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关联体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及有关资料，并就该等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

沟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的立场，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并

对关注的问题与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层进行了探讨，现就上述事宜发表事前认可

意见如下： 

1、公司对杭州上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内相关关联方的授

信属于商业银行正常授信业务，不存在利益输送以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

大影响； 

2、同意将《关于杭州上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关联交易事

项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吴建民董事、徐云鹤董事因关联关系按规定应回

避表决《关于杭州上城区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体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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